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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816       证券简称：京沪高铁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03 

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 

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

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签订的协议属于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战

略性、框架性约定，后续合作内容包括具体合作方式、

合作项目等事项均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，存在不

确定性,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对公司 2021 年度经

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

年 2月 5日与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经社”） 

签订了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，具体

内容如下： 

 一、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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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：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徐玉长 

注册资金：11,000 万人民币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57号 

经营范围：提供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信息服务、技术咨询；

设计、制作、发布、代理各类广告业务；技术开发、技术转

让、技术服务；数据处理（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、PUE

值在 1.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）；基础软件服务；应

用软件服务（不含医用软件服务）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出版

《高管信息》（限本公司内设机构期刊编辑部出版，有效期

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；出版《金融世界》（限本公司内设

机构期刊编辑部出版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）；互联

网信息服务；广播电视节目制作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

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互联网信息服务、广播电视节目

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

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

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公司与中经社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协议签署情况 

公司与中经社于 2021 年 2月 5 日在北京签署本协议。 

（三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

本协议仅为双方友好协商达成的框架性约定，无需提交

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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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履行相

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原则 

双方遵循平等自愿、共同发展、诚实守信、长期稳定的

合作原则，通过建立密切、长久和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

充分发挥并整合各自优势，在智库运营、品牌塑造、创意策

划、全球传播、智慧党建、舆情监测、市值管理与投资者关

系、网站建设等多个领域开展强强合作，实现资源共享、优

势互补，共同促进双方业务的延伸和发展。 

（二）合作主要内容 

1.服务国家战略和发展大局，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

京沪高铁公司依托京沪高铁作为京沪经济走廊“加载服

务商”的示范引领优势，中经社依托新华财经、新华丝路、

新华信用等国家级平台资源，有效整合双方服务区域及地方

经济发展的资源体系，共同探索促进优势资源共享与实际业

务拓展协同发展的合作模式，加速释放京沪高铁沿线各地高

铁经济的辐射效应、带动效应和集聚效应，助力区域协调发

展和“京津冀”“长三角”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，

服务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大局。 

2.多领域开展专项智库研究合作，共建产业生态圈 

京沪高铁公司依托沿线高铁枢纽型经济产业化载体的

巨大正外部性效应优势，全力支持中经社推进国家级信息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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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落地；中经社依托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经济研究中心建设

主体的资源优势，根据京沪高铁战略发展需要，通过国内外

对标研究、智库研讨会、专项课题研究、市场研报、舆情分

析、点题调研等多种方式，围绕高质量发展、5G 时代“智慧

高铁”建设、通信、电力、新基建、高铁经济、沿线省市政策

评估及产业共融等领域合作开展专项智库研究，支撑京沪高

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进行业务布局，提升综合服务能力，保

持示范引领优势，共建京沪高铁“生态圈”。 

3.协同推进创意策划与品牌推广，提升品牌影响力 

京沪高铁公司将京沪高铁建设运营体系与中经社软硬

件资源及策划运营能力全方位对接，双方共同搭建各方多元

的协作机制以及运营联动机制，通过“国家金融信息平台”

进高铁、京沪高铁的中国故事、打造京沪高铁沿线城市文旅

品牌、举办京沪高铁沿线城市发展论坛等高品质的系列主题

策划服务，把京沪高铁承载的国家责任、社会责任以及对经

济发展贡献形成品牌影响力显性化并广泛传播，提升京沪高

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优势。此外，京沪高铁公司可适时

加入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，依托新华社民族品牌的优势资源，

持续扩大和提升品牌影响力。 

4.共同构建话语体系，形成全球输出国际化解决方案 

围绕全面彰显“世界高铁看中国、中国高铁看京沪”品

牌效应，双方通过联合开展国际国内高铁运营效益评价，对

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，共同搭建全球高铁经济研究的国际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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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平台，结合大国主场外交策划大型主题活动等，助力京沪

高铁形成全球技术引领、服务引领，输出先进经验和能力，

对外展示企业品牌形象，共同构建起中国最先进高铁运营的

话语体系，以及引领全球高铁运营的话语体系，树立起中国

高铁的国际化标杆。 

5.开展市值管理及投资者服务，共谋市场化发展新机遇 

京沪高铁公司发挥上市公司的股东优势和资本运营优

势，中经社发挥新华财经国家金融信息平台资源优势，与券

商分析师以及财经媒体保持良好关系与顺畅信息沟通，共建

良性的市值管理机制，共同开展市值管理及投资者服务，通

过市值管理、网站建设、研报解读、线上线下活动策划、权

威信息发布及舆情危机处理咨询建议等服务，共谋市场化发

展新机遇。中经社依托自身策划运营能力和丰富权威的财经

信息资源，协助京沪高铁公司开展互联网门户网站的内容管

理与运营工作，通过对网站财经板块的选题策划和内容创新，

丰富完善网站专业信息功能，树立优秀的“新时代中国核心

资产”品牌价值形象。 

（三）其他 

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三年。协议期满后

可根据双方需要协商续签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预计对本公司 2021 年度

的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，对公司长期经营的影响将需视后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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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业务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。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

议的签订，有利于公司与中经社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，充

分挖掘和发挥各自优势，实现互补联合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

方向。 

四、重大风险提示 

本次公司与中经社签订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属于

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战略性、框架性约定，后续合作

内容包括具体合作方式、合作项目等事项均尚需双方进一步

协商确定，并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，后续合同的

签订及合同内容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履行情况

及后续合作进展，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

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2 月 6 日 


